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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 規 類 

 

彰化縣政府 令  

修正「彰化縣市區道路管理規則」第四十條、第四十一條。 

  附修正「彰化縣市區道路管理規則」第四十條、第四十一條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四十條、第四十一條 

修正條文 

 
第四十條   申請挖掘道路者，應就該挖掘路面負修復責任，並得由管理機關代為

修復。經核准修復者，應於完工後即行辦理，並負責保固二年。 

            前段路面修復標準，由本府另定之。 

第四十一條   市區道路在下列期間內，除有特殊情事經核准外，不得申請挖掘使  

用： 

              一 新建或拓寬完成日起三年內。 

              二 翻修或改善完成日起二年內。 

              三 重要慶典期間。� 

 

 

彰化縣政府 令  

訂定「彰化縣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」。 

附「彰化縣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」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3 日 

府法制字第 1090359742 號 

附件：修正「彰化縣市區道路管

理規則」第四十條、第四

十一條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 

府法制字第 1090369231 號 

附件：訂定「彰化縣舉發違反消

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

法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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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 
 

第一條    依消防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十五條第七項規定，訂定本辦法 。 

第二條   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彰化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，執行機關為彰化縣消防

局(以下簡稱消防局)。    

第三條    本辦法用詞，定義如下:  

一  舉發人：指職務涉及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場所之行為人，或經

營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事業者、用戶及其員工，向本府舉發違反本

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行為之人員。 

二  嚴重違規：指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

意事項第四點第二款表九中所稱嚴重違規情形。  

第四條    舉發人舉發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案件，得以書面、言

詞、電話、傳真或電子郵件向本府提出，並應提供下列資料： 

一  舉發人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聯絡方式及地址。 

二  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案件發生地之地址、公司（商號）

名稱、負責人姓名或其他可得確認之位置敘述。 

三  可供查證之相關事實、證據、照片、影片或資料。 

以言詞舉發者，應作成紀錄，交舉發人閱覽後簽名或蓋章；以電話舉發

者，應通知舉發人到達指定處所製作紀錄。 

第五條    因舉發而查獲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情事，經查證屬實

且屬嚴重違規情形者，得發給舉發人罰鍰實收金額百分之五之獎勵金；舉發

人現為被舉發人之受雇人者，得發給舉發人罰鍰實收金額百分之十之獎勵

金。  

前項獎勵金，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之。 

第一項所定發給舉發人獎勵金之比例，得依財務特性或預算審查結果按

比率調整。  

第六條    本府依舉發人舉發內容所為之處分經撤銷或廢止，非舉發不實所致者，

本府得不向舉發人請求返還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發給舉發人之獎勵金。 

第七條    舉發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發給獎勵金： 

一  以匿名或虛偽姓名舉發。  

二  以言詞或電話舉發，舉發人拒絕製作紀錄。  

三  舉發之違規案件為本府已查獲之違規事實。  

四  就同一違規案件，舉發人已依其他規定領有獎勵金。   

第八條   二人以上先後舉發同一違規案件者，僅獎勵最先舉發者，並發給獎勵金。 

二人以上共同或同時舉發同一違規案件者，以該案件應發給之獎勵金金額

平均分配之；無法分別先後時，亦同。 

第九條   本府發給獎勵金時，舉發人應提供身分證明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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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舉發人之姓名、年齡、住址、文書、圖畫、消息、相貌、身分資料

或其他足資辨別舉發人之物品，應予保密；有洩密者，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、

刑法或其他法律處罰或懲處。 

對於舉發人之舉發書、筆錄或其他資料，應以密件保存，並禁止第三人

閱覽或抄錄。 

第十條    本府對於舉發人之安全，於必要時得洽請當地警察機關提供保護。 

舉發人因舉發案件而有受威脅、恐嚇或其他危害行為之虞者，本府可洽

請警察機關依法處理。 

第十一條    舉發案件獎勵金應於行政處分確定後，始予發給，並以半年一次發給

為原則。但獎勵金預算不足時，得俟後續預算編列程序及期程，彈性調整

發給舉發獎勵金之頻率及方式。 

經核定發給舉發獎勵金之案件，應通知舉發人領取獎勵金，並依所得稅法

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十二條    本辦法執行所需之獎勵金由消防局於預算籌編時，視財政狀況及衡酌

歷年執行情形編列。 

第十三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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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 告 類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告本縣花壇鄉華南段0031(部分)、0123(部分)、0204(部分)地號、溪南段

1247(部分)、1248(部分)、1257(部分)地號、鹿港鎮永安段1329地號、鹿犁

段0346、0398(部分)、0456、0457地號、鹿鳴段0781、0782(部分)、0783

地號及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0176-0001、0176-0002(部分)地號、延和

段0641地號、南興段0736地號，共計18筆地號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，並劃定

為土壤污染管制區，即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

制。 

依據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2條第2項、第16至19條、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

定及本縣環境保護局「109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-彰化

縣」執行「達監測標準場址農地重金屬監測工作(第二批)」調查結果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一、場址名稱及地號：同旨揭地號。 

二、場址面積：共26193平方公尺。 

三、場址現況概述：農業使用。 

四、污染物及污染情形：依據本縣環境保護局「109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

查證工作計畫-彰化縣」調查結果，土壤中重金屬濃度超過食用作物土壤污染

管制標準。 

五、為保障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，特劃定本場址為土壤污染管制區，並對區內之

土地使用人或人為活動進行管制。 

六、管制區範圍：同場址範圍。 

七、管制事項： 

(一)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。 

(二)禁止注入廢(污)水於地下水體。 

(三)禁止排放廢(污)水於土壤。 

(四)禁止下列土地利用行為，並得限制人員進入，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，

不在此限： 

１、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行為。 

２、新建、增建、改建、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控制計畫、污染整治計畫或其

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。 

３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利用行為。 

(五)禁止在污染管制區內種植食用農作物、畜養家禽、家畜及養殖或採捕食用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4 日 

府授環水字第1090360686號 

附件：場址明細表及航照套繪圖

各1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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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動、植物。 

八、於土壤污染管制區內從事土壤挖除、回填、暫存、運輸或地下水抽出等工

作者，應檢具清理或污染防治計畫書，報請本府核定後，始得實施。 

九、罰則：違反本公告事項將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0條第2項、第41

條第1項第1款及第41條第2項規定辦理。 

十、台端對本處分若有不服，應於本處分送達之翌日起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送

經本府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起訴願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土壤污染控制場址 

序號 鄉鎮 地段 地號 面積(公頃) 列管範圍 
場址土壤污染物 

銅 鉻 鎘 鉛 鋅 鎳 

1 花壇鄉 華南段 0031-0000 0.0318  部分地號 �       �   

2 花壇鄉 華南段 0123-0000 0.0851  部分地號   �         

3 花壇鄉 華南段 0204-0000 0.0432  部分地號   �         

4 花壇鄉 溪南段 1247-0000 0.0622  部分地號 �         � 

5 花壇鄉 溪南段 1248-0000 0.1706  部分地號 �         � 

6 花壇鄉 溪南段 1257-0000 0.1154  部分地號 �         � 

7 鹿港鎮 永安段 1329-0000 0.1600  全地號 �           

8 鹿港鎮 鹿犁段 0346-0000 0.1271  全地號 �           

9 鹿港鎮 鹿犁段 0398-0000 0.1279  部分地號 �           

10 鹿港鎮 鹿犁段 0456-0000 0.1452  全地號 �           

11 鹿港鎮 鹿犁段 0457-0000 0.1453  全地號 �           

12 鹿港鎮 鹿鳴段 0781-0000 0.0438  全地號 �       � � 

13 鹿港鎮 鹿鳴段 0782-0000 0.2039  部分地號 �       � � 

14 鹿港鎮 鹿鳴段 0783-0000 0.2095  全地號 �       � � 

15 彰化市 
西勢子段 

西勢子小段 
0176-0001 0.3275  全地號 �           

16 彰化市 
西勢子段 

西勢子小段 
0176-0002 0.0146  部分地號 �           

17 彰化市 延和段 0641-0000 0.1980  全地號 �       � � 

18 彰化市 南興段 0736-0000 0.4082  全地號           � 

    2.6193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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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花壇鄉華南段 0031-0000(部分)地號 

採樣點套繪圖 

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/kg(乾重)，座標為 TWD97 

現場樣品 

編號 
X Y 

面積 

(ha) 

污染物項目 
銅 

(食用) 
鉻 

(一般) 
鎘 

(食用) 
鉛 

(食用) 
鋅 

(食用) 
鎳 

(一般) 

管制標準 200 250 5 500 600 200 

監測標準 

pH 120 175 2.5 300 260 130 

華南段 31-S02 203995 2657581 0.0318 7.8 310 125 <0.36 34.1 836 129 

 

 A B C D 

X 203978 203999 203998 203974 

Y 2657646 2657579 2657577 2657645 

註： 

1.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（MDL）之測定值以"ND"表示。 

2.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，以"<檢量線最低濃度值"表示，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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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、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，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，故以內政部最新

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。 

4.測定值達土壤中重金屬監測標準時，以"橘底、粗體、底線"標示；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，以"紅底、粗體、

斜體"標示。 

 

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

涉及地號：彰化縣花壇鄉華南段 0031-0000(部分)地號 

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

地段 地號 
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

（公頃） 

華南段 0031-0000(部分) 0.0318 

 

彰化縣花壇鄉華南段 0123-0000(部分)、0204-0000(部分)地號 

採樣點套繪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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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/kg(乾重)，座標為 TWD97 

現場樣品 

編號 
X Y 

面積 

(ha) 

污染物項目 
銅 

(食用) 
鉻 

(一般) 
鎘 

(食用) 
鉛 

(食用) 
鋅 

(食用) 
鎳 

(一般) 

管制標準 200 250 5 500 600 200 

監測標準 

pH 120 175 2.5 300 260 130 

華南段 123、204-S01 203945 2657285 0.1283 7.0 89.1 270 <0.36 40.8 324 87.1 

 

 A B C D 

X 203969 203972 203927 203912 

Y 2657312 2657283 2657271 2657285 

註： 

1.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（MDL）之測定值以"ND"表示。 

2.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，以"<檢量線最低濃度值"表示，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。 

3.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、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，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，故以內政部最新

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。 

4.測定值達土壤中重金屬監測標準時，以"橘底、粗體、底線"標示；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，以"紅底、粗體、

斜體"標示。 

 

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

涉及地號：彰化縣花壇鄉華南段 0123-0000(部分)、0204-0000(部分)地號 

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

地段 地號 
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

（公頃） 

華南段 0123-0000(部分) 0.0851 

華南段 0204-0000(部分) 0.043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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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花壇鄉溪南段 1247-0000(部分)、1248-0000(部分)地號 

採樣點套繪圖 

 

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/kg(乾重)，座標為 TWD97 

現場樣品 

編號 
X Y 

面積 

(ha) 

污染物項目 
銅 

(食用) 
鉻 

(一般) 
鎘 

(食用) 
鉛 

(食用) 
鋅 

(食用) 
鎳 

(一般) 

管制標準 200 250 5 500 600 200 

監測標準 

pH 120 175 2.5 300 260 130 

溪南段 1248-S01 203005 2659325 0.1032 6.9 216 112 <0.36 38.0 210 170 

溪南段 1248-S04 203140 2659367 0.1296 6.5 445 95.5 <0.36 41.4 406 480 

 

 A B C D E F G H 

X 203002 203045 203049 203004 203124 203152 203153 203129 

Y 2659344 2659352 2659329 2659322 2659389 2659393 2659345 2659342 

 

註： 

1.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（MDL）之測定值以"ND"表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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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，以"<檢量線最低濃度值"表示，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。 

3.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、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，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，故以內政部最新

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。 

4.測定值達土壤中重金屬監測標準時，以"橘底、粗體、底線"標示；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，以"紅底、粗體、

斜體"標示。 

 

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

涉及地號：彰化縣花壇鄉溪南段 1247-0000(部分)、1248-0000(部分)地號 

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

地段 地號 
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

（公頃） 

溪南段 1247-0000(部分) 0.0622 

溪南段 1248-0000(部分) 0.1706 

 

彰化縣花壇鄉溪南段 1257-0000(部分)地號 

採樣點套繪圖 



彰化縣政府公報  冬字第 2 期 
 

14 

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/kg(乾重)，座標為 TWD97 

現場樣品 

編號 
X Y 

面積 

(ha) 

污染物項目 
銅 

(食用) 
鉻 

(一般) 
鎘 

(食用) 
鉛 

(食用) 
鋅 

(食用) 
鎳 

(一般) 

管制標準 200 250 5 500 600 200 

監測標準 

pH 120 175 2.5 300 260 130 

溪南段 1257-S01 203125 2659304 0.1154 6.3 290 75.3 <0.36 28.3 260 320 

 

 A B C D 

X 203104 203150 203149 203106 

Y 2659313 2659319 2659294 2659288 

註： 

1.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（MDL）之測定值以"ND"表示。 

2.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，以"<檢量線最低濃度值"表示，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。 

3.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、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，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，故以內政部最新

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。 

4.測定值達土壤中重金屬監測標準時，以"橘底、粗體、底線"標示；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，以"紅底、粗體、

斜體"標示。 

 

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

涉及地號：彰化縣花壇鄉溪南段 1257-0000(部分)地號 

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

地段 地號 
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

（公頃） 

溪南段 1257-0000(部分) 0.115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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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鹿港鎮永安段 1329-0000 地號 

採樣點套繪圖 

 

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/kg(乾重)，座標為 TWD97 

現場樣品 

編號 
X Y 

面積 

(ha) 

污染物項目 
銅 

(食用) 
鉻 

(一般) 
鎘 

(食用) 
鉛 

(食用) 
鋅 

(食用) 
鎳 

(一般) 

管制標準 200 250 5 500 600 200 

監測標準 

pH 120 175 2.5 300 260 130 

永安段 1329-S01 195027 2662788 0.1600 6.6 280 39.7 <0.36 33.7 382 60.3 

 

 A B C D 

X 195015 195042 195020 194987 

Y 2662804 2662778 2662745 2662750 

註： 

1.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（MDL）之測定值以"ND"表示。 

2.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，以"<檢量線最低濃度值"表示，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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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、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，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，故以內政部最新

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。 

4.測定值達土壤中重金屬監測標準時，以"橘底、粗體、底線"標示；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，以"紅底、粗體、

斜體"標示。 

 

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

涉及地號：彰化縣鹿港鎮永安段 1329-0000 地號 

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

地段 地號 
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

（公頃） 

永安段 1329-0000 0.1600 

 

彰化縣鹿港鎮鹿鳴段 0781-0000、0782-0000(部分)、0783-0000 地號 

採樣點套繪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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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/kg(乾重)，座標為 TWD97 

現場樣品 

編號 
X Y 

面積 

(ha) 

污染物項目 
銅 

(食用) 
鉻 

(一般) 
鎘 

(食用) 
鉛 

(食用) 
鋅 

(食用) 
鎳 

(一般) 

管制標準 200 250 5 500 600 200 

監測標準 

pH 120 175 2.5 300 260 130 

鹿鳴段 781、782、
783-S01 

196043 2665077 0.4572 6.7 409 176 <0.36 48.1 623 220 

 

 A B C D E 

X 195991 196106 196090 196067 195979 

Y 2665126 2665105 2665077 2665072 2665084 

註： 

1.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（MDL）之測定值以"ND"表示。 

2.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，以"<檢量線最低濃度值"表示，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。 

3.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、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，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，故以內政部最新公

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。 

4.測定值達土壤中重金屬監測標準時，以"橘底、粗體、底線"標示；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，以"紅底、粗體、

斜體"標示。 

 

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

涉及地號：彰化縣鹿港鎮鹿鳴段 0781-0000、0782-0000(部分)、0783-0000 地號 

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

地段 地號 
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

（公頃） 

鹿鳴段 0781-0000 0.0438 

鹿鳴段 0782-0000(部分) 0.2039 

鹿鳴段 0783-0000 0.209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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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鹿港鎮鹿犁段 0398-0000(部分)地號 

採樣點套繪圖 

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/kg(乾重)，座標為 TWD97 

現場樣品 

編號 
X Y 

面積 

(ha) 

污染物項目 
銅 

(食用) 
鉻 

(一般) 
鎘 

(食用) 
鉛 

(食用) 
鋅 

(食用) 
鎳 

(一般) 

管制標準 200 250 5 500 600 200 

監測標準 

pH 120 175 2.5 300 260 130 

鹿犁段 398-S01 197196 2665559 0.1279 6.0 208 45.4 <0.36 31.0 274 58.8 

 

 A B C D E 

X 197148 197249 197249 197175 197171 

Y 2665568 2665566 2665534 266552 2665562 

註： 

1.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（MDL）之測定值以"ND"表示。 

2.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，以"<檢量線最低濃度值"表示，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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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、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，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，故以內政部最新

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。 

4.測定值達土壤中重金屬監測標準時，以"橘底、粗體、底線"標示；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，以"紅底、粗體、

斜體"標示。 

 

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

涉及地號：彰化縣鹿港鎮鹿犁段 0398-0000(部分)地號 

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

地段 地號 
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

（公頃） 

鹿犁段 0398-0000(部分) 0.1279 

 

彰化縣鹿港鎮鹿犁段 0346-0000 地號 

採樣點套繪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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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/kg(乾重)，座標為 TWD97 

現場樣品 

編號 
X Y 

面積 

(ha) 

污染物項目 
銅 

(食用) 
鉻 

(一般) 
鎘 

(食用) 
鉛 

(食用) 
鋅 

(食用) 
鎳 

(一般) 

管制標準 200 250 5 500 600 200 

監測標準 

pH 120 175 2.5 300 260 130 

鹿犁段 346-S01 197287 2665932 0.1271 7.3 406 30.1 0.54 40.6 526 30.3 

 

 A B C D 

X 197270 197314 197307 197263 

Y 2665952 2665938 2665911 2665925 

註： 

1.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（MDL）之測定值以"ND"表示。 

2.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，以"<檢量線最低濃度值"表示，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。 

3.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、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，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，故以內政部最新

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。 

4.測定值達土壤中重金屬監測標準時，以"橘底、粗體、底線"標示；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，以"紅底、粗體、

斜體"標示。 

 

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

涉及地號：彰化縣鹿港鎮鹿犁段 0346-0000 地號 

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

地段 地號 
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

（公頃） 

鹿犁段 0346-0000 0.127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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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鹿港鎮鹿犁段 0456-0000、0457-0000 地號 

採樣點套繪圖 

 

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/kg(乾重)，座標為 TWD97 

現場樣品 

編號 
X Y 

面積 

(ha) 

污染物項目 
銅 

(食用) 
鉻 

(一般) 
鎘 

(食用) 
鉛 

(食用) 
鋅 

(食用) 
鎳 

(一般) 

管制標準 200 250 5 500 600 200 

監測標準 

pH 120 175 2.5 300 260 130 

鹿犁段 456、457-S01 197098 2665205 0.2905 7.0 273 40.7 <0.36 39.1 345 32.0 

 

 A B C D E 

X 197071 197093 197132 197122 197064 

Y 2665226 2665233 2665225 2665175 2665187 

註： 

1.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（MDL）之測定值以"ND"表示。 

2.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，以"<檢量線最低濃度值"表示，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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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、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，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，故以內政部最新公

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。 

4.測定值達土壤中重金屬監測標準時，以"橘底、粗體、底線"標示；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，以"紅底、粗體、

斜體"標示。 

 

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

涉及地號：彰化縣鹿港鎮鹿犁段 0456-0000、0457-0000 地號 

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

地段 地號 
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

（公頃） 

鹿犁段 0456-0000 0.1452 

鹿犁段 0457-0000 0.1453 

 

彰化縣彰化市延和段 0641-0000 地號 

採樣點套繪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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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/kg(乾重)，座標為 TWD97 

現場樣品 

編號 
X Y 

面積 

(ha) 

污染物項目 
銅 

(食用) 
鉻 

(一般) 
鎘 

(食用) 
鉛 

(食用) 
鋅 

(食用) 
鎳 

(一般) 

管制標準 200 250 5 500 600 200 

監測標準 

pH 120 175 2.5 300 260 130 

延和段 641-S01 203125 2661507 0.1980 6.3 299 230 1.7 42.6 665 248 

 

 A B C D 

X 203097 203135 203128 203097 

Y 2661556 2661556 2661503 2661496 

註： 

1.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（MDL）之測定值以"ND"表示。 

2.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，以"<檢量線最低濃度值"表示，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。 

3.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、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，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，故以內政部最新

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。 

4.測定值達土壤中重金屬監測標準時，以"橘底、粗體、底線"標示；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，以"紅底、粗體、

斜體"標示。 

 

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

涉及地號：彰化縣彰化市延和段 0641-0000 地號 

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

地段 地號 
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

（公頃） 

延和段 0641-0000 0.19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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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176-0001、0176-0002(部分)地號 

採樣點套繪圖 

 

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/kg(乾重)，座標為 TWD97 

現場樣品 

編號 
X Y 

面積 

(ha) 

污染物項目 
銅 

(食用) 
鉻 

(一般) 
鎘 

(食用) 
鉛 

(食用) 
鋅 

(食用) 
鎳 

(一般) 

管制標準 200 250 5 500 600 200 

監測標準 

pH 120 175 2.5 300 260 130 

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
176-1-S01 

201857 2664020 0.3421 7.1 227 190 0.94 50.4 415 188 

 

 A B C D E 

X 201755 201840 201859 201836 201744 

Y 2664053 2664054 2664023 2664010 2664019 

註： 

1.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（MDL）之測定值以"ND"表示。 

2.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，以"<檢量線最低濃度值"表示，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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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、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，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，故以內政部最新公

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。 

4.測定值達土壤中重金屬監測標準時，以"橘底、粗體、底線"標示；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，以"紅底、粗體、

斜體"標示。 

 

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

涉及地號：彰化縣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176-0001、0176-0002(部分)地號 

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

地段 地號 
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

（公頃） 

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176-0001 0.3275 

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 0176-0002(部分) 0.0146 

 
彰化縣彰化市南興段 0736-0000 地號 

採樣點套繪圖 



彰化縣政府公報  冬字第 2 期 
 

26 

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/kg(乾重)，座標為 TWD97 

現場樣品 

編號 
X Y 

面積 

(ha) 

污染物項目 
銅 

(食用) 
鉻 

(一般) 
鎘 

(食用) 
鉛 

(食用) 
鋅 

(食用) 
鎳 

(一般) 

管制標準 200 250 5 500 600 200 

監測標準 

pH 120 175 2.5 300 260 130 

南興段 736-S01 202096 2661421 0.4082 7.3 115 121 0.72 33 279 206 

 

 A B C D 

X 202124 202132 202084 202046 

Y 2661488 2661437 2661374 2661385 

註： 

1.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（MDL）之測定值以"ND"表示。 

2.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，以"<檢量線最低濃度值"表示，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。 

3.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、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，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，故以內政部最新

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。 

4.測定值達土壤中重金屬監測標準時，以"橘底、粗體、底線"標示；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，以"紅底、粗體、

斜體"標示。 

 

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

涉及地號：彰化縣彰化市南興段 0736-0000 地號 

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

地段 地號 
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

（公頃） 

南興段 0736-0000 0.40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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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告解除本縣彰化市大埔段0524-0002、0524-0069、0524-0070地號、西門口

段0523-0002地號及鹿港鎮鹿鳴段0797地號，共計5筆地號土壤污染控制場址

及土壤污染管制區。 

依據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第2項規定及「彰化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

適當措施改善計畫」。 

公告事項：旨揭土地經本府執行「彰化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適當措施改善計畫」

後，土壤中重金屬濃度均低於食用作物土壤污染管制標準，故予以解除

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之管制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變更歷史建築「永靖清福宮石板廟」之地址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

號，並廢止原公告之地址、面積及地號部分。 

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、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4、5

條、行政程序法第128條、本府第1屆「彰化縣古蹟、歷史建築、聚落建築群、

紀念建築、史蹟、文化景觀文化資產審議會」109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 一、歷史建築「永靖清福宮石板廟」 

    (一)名稱：永靖清福宮石板廟 

    (二)種類：寺廟 

    (三)位置或地址：彰化縣永靖鄉光雲村永興路二段202號旁。 

    (四)變更後之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： 

       １、建築本體及面積：建築本體為永靖清福宮石板廟，坐落於彰化縣永靖鄉

五汴段1205地號，面積約4.37平方公尺。 

       ２、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：彰化縣永靖鄉五汴段1205地號，面積約

186.97平方公尺。 

二、公告變更理由：因建新廟之需該廟曾遷移「永靖清福宮石板廟」，現已遷回

原廟地，爰變更其地址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。 

三、法令依據：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4、5條規定。 

四、本府100年7月7日府授文資字第10002395362號公告登錄歷史建築「永靖清福

宮石板廟」之位置或地址「彰化縣永靖鄉松村巷五汴村活動中心旁」、歷史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0 日 

府授環水字第 1090368570 號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 

府授文資字第1090362015B號 

附件：原公告及複丈成果圖各1

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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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地號及面積「永靖清福宮石板廟為歷史建築本體，保存

範圍包含建築本體、植栽暨附屬空地。永靖鄉五汴段1071地號，保存面積約

為25平方公尺」之部分廢止。 

五、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，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及訴願法第1條規定，對於

本案行政處分如有不服，請依據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，自行政處分達

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政府(地

址：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)，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(文化

部)提起訴願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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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告「變更和美都市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)(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第5案)」

計畫書、圖，並自即日起發布實施。 

依據：  

  一、依都市計畫法第21條規定辦理公告發布實施。 

  二、依內政部109年6月24日台內營字第1090810598號函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本案計畫書、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（城鄉計畫科）、和美鎮公所供公眾

閱覽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4 日 

府建城字第 1090322206A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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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告余文元建築師事務所開業證書。 

依據：建築師法第10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 一、建築師姓名：余文元。 

  二、身分證字號：L1230＊＊＊＊＊。 

  三、開業證字號：彰縣建開證字第O000044號。 

  四、事務所名稱：余文元建築師事務所。 

  五、事務所地址：彰化縣彰化市東興里東民街65號。 

  六、建築師證書字號：建證字第7273號。 

  七、備註：開業登記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外國人TARIH君（護照號碼:AU683098;以下簡稱:T

君）之本府109年3月25日府勞外字第1090087928C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 一、T君於彰化縣二水鄉三義巷30之7號旁空地非法雇主廖文風處工作，違反就業

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經駐印尼代表處109

年9月16日印尼領字第10910915190號函復有關T君裁處書，因地址不全，致遭

退件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

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T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地址: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;電話04-7532448）領取。 

  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3款為公示送達者,自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,60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示送達義務人印尼籍外國人DARYATI(護照號碼:AS826363，以下簡稱:D君)

之本府107年3月19日府勞外字第1070077559A號裁處書。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3 日 

府勞外字第 1090364361 號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2 日 

府勞外字第 1090364363 號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 

府建管第 1090365931A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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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 一、因D君業已離境亦無登記國內外住居所，經印尼代表處109年9月16日印尼領

字第10910915200號函復該處於109年7月16日以此間快遞JNE寄出旨案文

書，惟因地址不全，致遭退件，無法送達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

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D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(地址:彰化市中

興路100號8樓，電話:04-7532456)領取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外國人DEDI君（護照號碼:C4044038;以下簡稱:D

君）之本府109年2月3日府勞外字第1090020177E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 一、D君於非法雇主陳明勝處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，經

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經駐印尼代表處109年9月16日印尼領字第10910915180

號函復有關D君裁處書，因地址不全，致遭退件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，

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

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D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地址: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;電話04-7532448）領取。 

  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3款為公示送達者,自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,60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LIANA FERDIYANA（護照號碼：AT675026；以下簡稱：L君）

之本府108年8月16日府勞外字第1080272727D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 一、L君因未經申請許可於彰化縣鹿港鎮正義街臨61號從事螺絲穿孔等金屬加工

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因L君業已離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3 日 

府勞外字第 1090364364 號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3 日 

府勞外字第 1090364368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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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，經駐印尼代表處109年9月16日印尼領字第10910915170號函復有關送達

之文書，因地址不全致遭退件，無法送達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

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L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地址：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04-7532453）領取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外國人TRAN NAM LOC君（護照號碼:C5982825；以下

簡稱：T君）之本府109年1月8日府勞外字第1080464525B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一、T君因未經許可於彰化縣鹿港鎮東石里工業西一路19號非法雇主華鉬實業股

份有限公司處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，經本府依法裁

處在案，經駐越南代表處109年10月12日越南字第10902050650號函復有關T

君裁處書，因地址不全，致遭退件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，為避免行政

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T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地址: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04-7532454）領取。 

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自依行政程序法第80條為公告之日起，其刊登政府公報或新

聞紙者，自最後刊登日起，經二十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外國人NGUYEN HUU HONG君（護照號碼:C4771265；

以下簡稱：N君）之本府108年8月26日府勞外字第1080287177A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一、N君因未經許可於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非法雇主洪金德處工作，違反就業

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經駐越南代表處109

年10月12日越南字第10902050510號函復有關N君裁處書，因地址不全，致遭

退件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

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0 日 

府勞外字第 1090374706 號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0 日 

府勞外字第 1090374706A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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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N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地址: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04-7532454）領取。 

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自依行政程序法第80條為公告之日起，其刊登政府公報或新

聞紙者，自最後刊登日起，經二十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外國人DOAN VAN DINH君（護照號碼:B8852907；以

下簡稱：D君）之本府108年8月26日府勞外字第1080287177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一、D君因未經許可於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非法雇主洪金德處工作，違反就業

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經駐越南代表處109

年10月12日越南字第10902050500號函復有關D君裁處書，因地址不全，致遭

退件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

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D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地址: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04-7532454）領取。 

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自依行政程序法第80條為公告之日起，其刊登政府公報或新

聞紙者，自最後刊登日起，經二十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告本縣大村鄉公所辦理「大村鄉大仁路（都市計畫6號道路）開闢工程」，

奉准徵收坐落本縣大村鄉大庄段1007-1地號等3筆土地，合計面積0.003477

公頃1案。（案件編號：109A02N0087）。 

依據：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、第18條、第24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 一、需用土地人之名稱：彰化縣大村鄉公所。 

  二、興辦事業之種類：交通事業。 

  三、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：內政部109年9月22日台內地字第1090265151號函。 

  四、徵收之土地詳細區域及應補償費額：詳如徵收土地範圍圖、地價補償費清冊

（案例蒐集期間：108年3月2日至109年3月1日）；上項圖、冊均放置本府地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2 日 

府地權字第 1090356870 號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0 日 

府勞外字第 1090374706B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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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處地權科、本縣大村鄉公所、所在村里辦公處及所在地公開閱覽。 

  五、公告期間：自民國109年10月13日起至民國109年11月12日止（計30天）。 

  六、公告徵收後之禁止事項：本案奉准徵收之土地自公告日起除於公告前因繼

承、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，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

登記者外，不得分割、合併、移轉或設定負擔。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

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、增建、改建或採取土石、變更地形或為農作

改良物之增加種植。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，應即停止。 

  七、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，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。但於

公告前因繼承、強制執行、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之所有權

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，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，向本府申請

將其權利備案。 

  八、本案土地公告期滿確定後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所有權人等相關人員

檢附有關證件逕至發價地點領取補償費，逾期不領者，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

26條規定，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，視同補償完竣，並逕為辦理

所有權移轉登記。 

  九、關於土地欠稅部分，俟本縣地方稅務局員林分局查核後，於發給地價補償費

時請土地所有權人先行繳納後再予領取補償費。另如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

者，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5條規定，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，代扣土地承租人

應領地價補償費發給土地承租人。 

  十、計畫進度：已於109年8月就協議價購取得土地先行開工，預計110年12月完

工。徵收計畫使用情形之網址：內政部土地徵收管理系統

（https://lems.land.moi.gov.tw/lems/） 

  十一、得申請一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：被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，如有面積過小或

形勢不整，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，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，以書面向本

府申請一併徵收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  十二、得申請被徵收土地收回之要件及期限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：「被徵

收之土地，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，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

償價額收回其土地，不適用土地法第219 條之規定：一、徵收補償費發給

完竣屆滿3年，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。二、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

使用者。三、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，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

者。」 

  十三、得申請撤銷徵收之要件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1項規定：「已公告徵收

之土地，需用土地人應切實按核准計畫及所定期限使用。在未依徵收計畫

完成使用前，需用土地人應每年檢討其興辦事業計畫，並由其上級事業主

管機關列管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辦理撤銷徵收：一、因作業錯誤，致

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。二、公告徵收時，都市計畫已規定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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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開發、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發。但以聯合開發方式開發之土地，土

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聯合開發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
  十四、得申請廢止徵收之要件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規定：「已公告徵收

之土地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廢止徵收：一、因工程變更設計，致原徵

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。二、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，興辦之事業

改變、興辦事業計畫經註銷、開發方式改變或取得方式改變。三、已依徵

收計畫開始使用，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，因情事變更，致原徵

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要。」 

  十五、撤銷或廢止徵收之申請方式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：

「撤銷或廢止徵收，由需用土地人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之。」、「已公告

徵收之土地有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，而需用土地人未申請撤

銷或廢止徵收者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得向該管直轄巿或縣（巿）主管機關請

求之。」 

  十六、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： 

    (一)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發現有誤繕、誤載情形者，應於公告期間內，檢

附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者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   (二)權利關係人如係不服本件徵收處分者，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，

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，向內政部（地址：台北市徐州

路5號）遞送（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，而非投郵日），並將副本抄

送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（地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1號）。 

    (三)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，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

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，本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，並將查

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。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，本府得

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，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，得依法提起行政

救濟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告換發江佩珊地政士開業執照[（109）彰地登字第001283號）]。 

依據：地政士法第8條、第10條等規定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 一、姓名：江佩珊。 

  二、證書字號：（82）台內地登字第011138號。 

  三、執照字號：（109）彰地登字第001283號。 

  四、事務所名稱：江佩珊地政士事務所。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 

府地籍字第 1090360913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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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、事務所地址：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268號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告本縣108年度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（營業基金、作業基金、特

別收入基金）。 

依據：地方制度法第42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 一、本縣108年度「總決算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比較表」、「總決算審定後收

支簡明比較分析表」及「彰化縣總決算審定後平衡表」。 

  二、本縣108年度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（營業基金）之「損益計算審定數

額綜計表（科目別）」、「盈虧撥補審定數額綜計表（項目別）」、「營業

基金盈虧審定後資產負債綜計表（科目別）」。 

  三、本縣108年度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（作業基金）之「收支餘絀審定數

額綜計表（科目別）」、「餘絀撥補審定數額綜計表（項目別）」、「餘絀

審定後平衡綜計表-作業基金（科目別）」。 

  四、本縣108年度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（特別收入基金）之「基金來源用

途及餘絀審定數額綜計表（科目別）」、「餘絀審定後平衡綜計表-特別收入

基金（科目別）」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7 日 

府主會字第 1090364291 號 

附件：108年度總決算暨附屬單位

決算及綜計表公告表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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